
大同大學電機系所及通訊所學生論文獎學金獎勵辦法 

105 年 08 月 08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目的：為鼓勵本系所學生從事研究並發表論文，特訂定本辦法。 

 

二、 申請資格： 

1. 就讀本系所，具正式學籍之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 

2. 申請人之發表論文須以本校校名及本系所名稱發表。 

3. 論文須刊登於 SCI 期刊。 

 

三、 申請期間：申請人須於論文接受發表通知日起至論文發表日之後六個月內

提出申請。 

 

四、 申請獎學金應繳証件： 

1. 申請表。  

2. 學生証影本。 

3. 申請獎學金之著作抽印本或影印本一份。 

4. 申請獎學金之著作所屬期刊類別，及 I.F.(Impact Factor)值之證明文件。 

5. 論文尚未刊登者須附論文接受發表證明文件。 

五、 各期刊所屬類別之評分準則如下： 

 

 SCI 類( IF 值≧1.0) SCI 類(IF 值＜1.0) 

full paper 20 分 10 分 

short paper/letter 10 分 5 分 

 

六、 申請人須保證其研究之成果無抄襲、涉及違法或違背社會正常風氣之情

形，若有以上事實，得立即追回所取得之獎學金並移送系所會議處理。 

 

七、 論文認可及獎學金核准由系所會議核定。 

 

八、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大同大學電機系所及通訊所 

學生論文獎學金獎金申請表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   單位：_____________系/所   學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檢  附  資  料   備    註 

 申請獎學金之論文影印本一份。 

 申請獎學金之論文著作所屬期刊類別，及 I.F.(Impact Factor)值之證明文件。 

 申請獎學金之論文接受發表證明文件。 

請申請人填寫下

表，由指導教授簽

名認定之 

 

1. 論文題目： 

 

2. 期刊/年/卷/頁: (論文已接受發表尚未刊出者，僅列期刊名稱) 

 

3. 本論文依所屬期刊類別為下列三級之一： 

 

 

4. 發表之學術期刊符合研究成果著作之評分準則第   級，獎學金基準額＝得分     分×500 元/分 

                 ＝               元﹝A﹞ 

5. 作者序/作者數：論文實際刊登值= (  /  ) → 獎學金計算有效值= (  /  )﹝B%﹞(請參考第 7 點說明)  

 數           序 1st 2nd 3rd 4th 5th and others 

Single Author  100%        

Two Authors  70%  30%      

Three Authors   60%  25%  15%    

Four Authors  50%  25%  15%  10%   

Five Authors   45%  20%  15%  10%  10% 

Six and up Authors   40%  20%  15%  10%  10% 

6. 本論文獎學金(申請者填)=獎學金基準額×比例數= A×B% =                  元 

7. 獎學金計算有效之作者序與作者數填寫說明： 

(a)請在所附論文上之作者姓名後，標註其他作者身份為教授、學生或校外作者，以利審核。 

(b)Corresponding Author 視為第一作者，其餘作者依序後退一位。但若 Corresponding Author 有兩

位以上，限一位申請。申請者之指導教授不列入作者數及作者序計算。 

(c)跨校/跨國研究論文：本校作者(獎學金申請者)之後的外校作者不列入作者總人數計算。 

 

8. □本論文是本人在本校就學期間之研究成果，絕無抄襲。 

 

申請者： （簽名） 指導教授：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核定獎學金：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所主任： （簽名）  

□第一級：□SCI 類﹝IF 值≧1.0﹞( IF=       )，□full paper 得 20 分，□short paper 得 10 分。 

□第二級：□SCI 類﹝IF 值＜1.0﹞( IF=       )，□full paper 得 10 分，□short paper 得 5 分。 

 

(連絡行動電話：                      ) 


